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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依托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做好电子营业执照应用推广工作的通知

　　国办电政函〔2019〕175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市场监管局（厅、委），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办公厅（室）：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决策部署，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推

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发〔2018〕27号）要求，深入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在全国

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以下简称一体化平台）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应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各地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一体化平台工作要求，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为总枢纽，通过推动电子营业

执照在各地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政务服务平台的应用，实现市场主体身份在线“一次验证、全网通用”、市场

主体营业执照和各类证照电子文件及信息的共享复用，方便市场主体办事，提高政务服务效能。2019年12月底

前实现电子营业执照在一体化平台全面深度应用。

　　二、重点任务

　　各地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按照一体化平台相关标准规范和工作要求，做好电子营业执照的应用推广工

作。

　　（一）依托一体化平台统一身份认证系统，使用电子营业执照实现对市场主体的统一身份认证。国家政务

服务平台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对接集成了市场监管总局电子营业执照系统，由市场监管部门提供市场主体身份认

证能力支撑。各地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政务服务平台身份认证系统要通过对接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统一身份认证

系统，为市场主体提供用户注册、实名验证、身份鉴别、单点登录等服务，解决市场主体在不同地区和部门的

政务服务平台重复注册验证等问题，实现市场主体身份在一体化平台的“一次认证、全网通办”。

　　（二）依托一体化平台电子证照共享服务系统，实现电子营业执照作为市场主体身份凭证文件的互信互

认。各地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在对接一体化平台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的基础上，通过对接一体化平台电子证照

共享服务系统，实现本地区本部门政务服务平台对全国市场主体电子营业执照文件的查询、存档、校验等功

能，满足“互联网+政务服务”领域对市场主体营业执照的共享调用等业务需求，解决市场主体在不同地区和部

门的政务服务平台办事时，需要反复提交营业执照原件或复印件等身份凭证文件的问题。

　　（三）按照一体化平台电子证照相关标准规范，完善以电子营业执照为基础的市场主体电子证照库建设。

各地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依托一体化平台电子证照共享服务系统，以电子营业执照为市场主体各类电子证照

的身份索引基础，关联市场主体的各类政务服务数据、电子证照数据，建立市场主体电子证照库，通过一体化

平台提供的电子营业执照验证和共享服务，实现市场主体“一次身份验证、所有证照共享”的目的。

　　（四）充分运用一体化平台移动端电子营业执照服务能力，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化水平。各地区和国务院有

关部门要充分利用一体化平台移动端电子营业执照服务能力，推动更多审批服务事项通过互联网移动端办理。

在使用移动端办理政务服务事项时，涉及市场主体身份验证和使用营业执照场景的，应当通过调用一体化平台

移动端或市场监管总局电子营业执照移动端的电子营业执照实现相关功能。

　　（五）大力推动一体化平台线上线下的应用，利用电子营业执照解决群众办事堵点，提升行政服务效能。

各地区和国务院有关部门要基于一体化平台的基础支撑能力，以电子营业执照为主要载体和身份凭证，合理使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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